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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与互动：公司法现代化的探讨——“海峡法学论
坛”首届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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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福建省文化经济交流中心、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台湾法研究中心、福建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法

学院、福建省律师协会、福建省台湾法律研究所、香港律师会、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法学院、台湾华冈

法学基金会共同举办的“海峡法学论坛”日前在福州召开。论坛的主题为“借鉴与互动：公司法现代

化的探讨”，百余名来自祖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公司法的修改与完善 

  公司法的修改是本次研讨会最受关注的话题，众多学者纷纷提出自已的观点和见解。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法律系焦仁和教授认为，法律应当具有成长的品质，不仅要规范现在的社会，

还要引导社会的发展，因此必须规划和设想未来的前景，思考什么样的公司法才能因应未来社会，从

而为现在过渡中的公司法指明方向。此外，焦仁和教授希望通过法律的制定和修正以缩小海峡两岸公

司法观念及制度的差异。 

  厦门大学法学院柳经纬教授认为，我国公司法的修改应当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在立法指导

思想上实现三大转变：从国企改革法到市场主体法的转变，从管理企业法到主体自治法的转变，从注

重公司设立到全面规范公司组织行为的转变。 

  中国政法大学赵旭东教授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公司法修改的价值取向和所要实现的目标：鼓励投

资，提高公司竞争力；正确定位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的界限，公司内部关系以当事人自治为主，

外部关系涉及到第三人，要体现强制性；改变现行公司法偏重保护债权人和交易安全的倾向，加强对

股东和职工保护，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维护公司法的统一，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统

一，国有独资公司与一人公司统一；强化公司法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关于对股东与公司财产权性质的界定，国家检察官学院石少侠教授认为，现行公司法采用了“双

重所有权说”，既肯定了国家的所有权，又肯定了公司的所有权，抹煞了所有权与股权的界限，造成

了公司法人所有权的虚化，也与“一物一权”的传统民法理论相悖，公司法修改应放弃“双重所有权

说”。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曹兴权博士认为，公司法的修改应当包括公司自由、资本、股东权利、

董事义务、职工利益、控制股东与集团公司和纠纷的解决机制等方面。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何永坚副主任介绍了讨论中的公司法修改涉及的十个方面的内



容：公司的设立、公司的自治权、股东权益保护、上市公司管理、财务会计、公司的救济、退出机

制、职工权益保护、公司社会责任等。 

  公司治理制度 

  清华大学法学院王保树教授阐述了对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思考。他指出，由于控股股东的支

配和信息的严重不对称，造成了上市公司股东会形式化，监事会花瓶化、董事会低效化，公司治理失

灵现象突出。因此，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要强调有效性、高效率和严格的监督，为此，公司治理改革

要实现三大转变：第一、从注重公司治理组织到注重治理机制的转变；第二、从注重在引进国外公司

治理制度到重在制度实效的转变；第三、从注意治理的实态资源到既注意实态资源又注意信息资源的

转变。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法律系梁宇贤教授介绍了台湾公司法对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下的董事和独立董事

的基本规定。梁教授认为，为加强公司治理，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用意值得肯定，但在职权上要与监

察人有所区分，否则有架空监察人之嫌。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以自然人为限，法人不得担任。梁教授

还认为，要强化董事执行业务的规定，以使董事名副其实。 

  公司资本、收购和诉讼制度 

  清华大学法学院朱慈蕴教授认为，我国公司法对债权人的保护应从事前规制为主转向事前、事中

和事后控制的结合：事先约束，强化公司的资本信息公开和公示制度，同时对提供虚假信息者严厉制

裁；过程监控，在特定场合赋予债权人直接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完善各项公司担保制度，辅以股东

个人的直接担保；事后救济，特别是规定揭开公司面纱制度。 

  厦门大学法学院刘永光副教授认为，日本公司法的规定对我国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有两个方面

的借鉴意义：在实体上，建立完备和可操作的董事民事责任机制；在程序上，设置诉讼的前置程序，

并对原告的资格、持股数量、时间作相应限定。 

  香港律师会内地法律事务委员会委员林月明律师阐述了香港中小企业的管治。林律师将香港中小

企业划分为五种形态，指出了这五种形态的公司各自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处理中小企业投资者与公

司、股东之间、股东与员工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法律建议。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宋锡祥教授比较了两岸公司法在公司种类、资本、出资方式、公司设立、董

事的注意义务和公司治理结构六个方面的相关规定，提出台湾新修订的公司法在公司资本制度、董事

权责、一人公司和公司法的可诉性等方面对大陆公司法的修改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游劝荣 王晓杰 本报记者 蒋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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